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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 迎 詞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財 務、行 政 及 宣 傳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財

委 會 」） 第 八 次 會 議 。  

 

2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留 意 ， 如 發 現 會 議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其 個 人 利 益 ，

應 在 討 論 該 事 項 前 作 出 申 報。主 席 會 根 據《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》

第 3 9 (1 2)條 ， 決 定 曾 就 某 事 項 披 露 利 益 關 係 的 委 員 可 否 就 該 事 項

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 ， 或 應 否 避 席 ， 所 有 作 出 利

益 聲 明 的 個 案 均 會 記 錄 在 會 議 記 錄 內 。  

 

退 會 通 知  

3 .  主 席 報 告，秘 書 處 收 到 劉 皇 發 議 員 及 吳 觀 鴻 議 員 退 出 委 員 會

的 通 知 。  

 

委 員 告 假 事 宜  

4 .  秘 書 報 告，收 到 蘇 嘉 雯 議 員 因 出 席 外 公 的 葬 禮 而 提 交 的 缺 席

申 請 。 根 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， 區 議 會 會 同 意 議 員 因 「 直 系 親

屬 的 喪 禮 及 婚 禮 」而 提 交 的 缺 席 申 請，而「 直 系 親 屬 」包 括 父 母 、

配 偶 及 子 女 。 由 於 是 次 申 請 所 涉 的 親 屬 並 非 會 議 常 規 訂 明 的 「 直

系 親 屬 」，故 委 員 可 按 此 特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。就 此，委 員 會 可 於 超

過 半 數 出 席 委 員 的 同 意 下 討 論 及 考 慮 是 否 同 意 上 述 委 員 的 缺 席 申

請 。  

 

5 .  數 名 委 員 均 表 示，是 次 個 案 應 按 既 定 制 度 處 理，但 基 於人 情

上 的 考 慮，認 為 日 後 有 需 要 就 擴 闊「 直 系 親 屬 」的 定 義 進 行 討 論 ，

並 須 一 併 討 論 有 關 修 訂 會 否 涉 及 申 報 利 益 等 其 他 範 疇 。 主 席 表

示，委 員 會 曾 於 2 01 2 年 就「 直 系 親 屬 」的 定 義 進 行 討 論，因 應 是

次 個 案 情 況 特 殊 ， 主 席 建 議 投 票 表 決 ， 惟 委 員 認 為 財 委 會 已 對 按

照 會 議 常 規 處 理 達 成 共 識 ， 無 須 表 決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財 委 會 不 同 意

蘇 嘉 雯 議 員 是 次 缺 席 申 請 。  

 

I .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6 .  既 無 修 訂 ，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財 委 會 2 0 14 - 20 15 年 第 七 次 會 議 記

錄 。  

 

I I  討 論 事 項  

( 1 ) 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請 專 責 人 員 協 助 區 議 會 執 行 職 務  -  延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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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約 期 至 本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屆 滿 後 三 個 月 的 安 排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1 號 ）  

7 . 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本 屆 區 議 會 的 任 期 將 在 本 年 12 月 3 1 日 完

結 ， 故 本 年 受 聘 的 專 責 人 員 在 現 有 合 約 屆 滿 後 如 獲 續 約 ， 有 關 的

合 約 期 只 可 至 本 年 1 2 月 31 日 。 是 份 文 件 建 議 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

指 引 ， 徵 求 區 議 會 同 意 ， 延 長 本 年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請 的 專 責 人 員

的 合 約 期 至 本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屆 滿 後 三 個 月 （ 即 2 01 6 年 3 月 3 1

日 ），並 按 比 例 為 合 約 期 不 足 一 年 的 全 職 人 員 發 放 約 滿 酬 金。委 員

並 無 意 見 ，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文 件 的 建 議 。  

 

( 2 ) 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（ 2 0 15 年 4 月 至 12 月 期 間 舉 行 或 開 始 舉 行

的 活 動 ）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2 號 ）  

8 .  主 席 提 醒 委 員，討論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時，如 發 現 任 何 申請 與

其 有 關 連 ， 應 盡 量 避 免 發 言 ； 但 如 欲 就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發 言 或 參 與

表 決 ， 須 事 先 向 他 提 出 。 早 前 各 委 員 已 提 交 「 處 理 區 議 會 撥 款 的

利 益 申 報 表 」，因 此，除 非 委 員 欲 就 與 自 己 有 關 連 的 申 請 發 言 或 參

與 表 決 ， 否 則 無 須 於 會 上 再 作 出 申 報 。  

 

9 .   江 鳳 儀 議 員 申 報 她 是「 屯 門 展 望 社 」及「 屯 門 長 者 力 量 聯 會 」

的 主 席 ， 嚴 天 生 議 員 申 報 他 是 「 屯 門 長 者 力 量 聯 會 」 副 主 席 ， 故

兩 人 不 會 參 與 相 關 申 請 的 審 批 及 表 決 。  

 

1 0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留 意 文 件 第 34 0 項「 2 01 5 屯 門 龍 舟 競 渡 」的 撥 款

申 請，該 項 申 請 的 金 額 較 去 年 稍 高 約 0 . 4 %。主 辦 團 體 表 示 基 於 通

脹 須 調 高 金 額 ， 由 於 升 幅 不 大 ， 委 員 可 考 慮 予 以 批 准 。  

 

11 .  委 員 對 文 件 內 容 並 無 意 見 ，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撥 款 6 , 36 4 ,8 24 .5

元 予 合 共 35 3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( 3 ) 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（ 20 1 6 年 2 月 至 3 月 期 間 舉 行 或 開 始 舉 行 的

活 動 ）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3 號 ）  

1 2 .  主 席 表 示，根 據 民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規 定，區 議 會 不 得 承 擔超 過

當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的 開 支 項 目 。 因 此 ， 是 份 文 件 所 載 列 的 撥 款 申 請

只 可 獲 原 則 上 支 持 ， 待 來 屆 區 議 會 召 開 第 一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方 可 通

過 作 實。委 員 對 文 件 內 容 並 無 意 見，主 席 宣 布 原 則 上 支 持 撥 款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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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元 予 兩 項 撥 款 申 請。撥 款 額 達 1 0 萬 元 或 以 上 的 申 請，將 呈 交 下

一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審 閱 。  

 

( 4 ) 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（ 2 0 15 年 4 月 至 20 16 年 3 月 期 間 舉 行 或 開

始 舉 行 的 活 動 ）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4 號 ）  

1 3 .  主 席 指 出，根 據 民政 事 務 總 署 指 示，雖 然 區 議 會 不 得 承 擔 超

過 當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的 開 支 項 目 ， 但 若 活 動 已 獲 當 屆 區 議 會 通 過 並

已 展 開 ， 而 在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內 首 三 個 月 繼 續 進 行 ， 則 無 須 待

新 一 屆 區 議 會 成 立 再 行 通 過 。 文 件 載 列 有 關 「 清 潔 區 議 會 告 示 板

及 張 貼 區 議 會 報 告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。  

 

1 4 .  主 席 續 請 委 員 留 意，過 去 委 員 會 基 於關 懷 弱 勢 社 羣，協助 他

們 投 入 社 會 的 原 則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「 神 召 會 康 樂 庇 護 工 場 」 聘 用 弱

能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， 故 多 年 來 一 直 聘 用 有 關 機 構 提 供 服 務 ， 而 秘 書

處 亦 表 示，有 關 機構 往 年 的 表 現 甚 為 理 想。根 據 政 府 的採 購 程 序，

須 按 時 檢 討 委 聘 承 辦 商 的 安 排 。 就 此 ， 委 員 同 意 繼 續 聘 用 該 機 構

提 供 服 務 ， 無 須 邀 請 其 他 機 構 報 價 。  

 

1 5 .  委 員 並 無 其 他 意 見，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2 1 ,6 00 元 予 該 項 撥 款 申

請 。  

 

( 5 )  檢 討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的 準 則 ： 會 議 時 間 安 排 的 問 題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5 號 ）  

1 6 .  主 席 表 示，是 份 文 件 原 有 兩 份 附 件，但 經 審 閱 後，他 認 為 沒

有 必 要 夾 附 有 關 附 件 ， 以 免 委 員 的 討 論 偏 離 主 題 及 引 起 不 必 要 的

爭 論 。 就 此 議 題 ， 文 件 提 交 人 嚴 天 生 議 員 提 出 一 項 動 議 ， 並 獲 江

鳯 儀 議 員 和 議。有 關 動 議 為：「 議 員 不 應 以 會 議 日 期 不 符 合 其 意 願

為 理 由 而 要 求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」。 修 訂 動 議 的 限 期 已 於 本 年 2 月 11

日 屆 滿 ， 秘 書 處 並 沒 有 收 到 委 員 提 出 修 訂 動 議 。  

 

1 7 .  文 件 提 交 人 就 主 席 不 接 納 其 附 件 表 示 不 滿，並 指 他 曾 向 其 他

委 員 會 提 交 附 件 的 資 料 並 獲 接 納 ， 而 附 件 的 撰 寫 人 亦 不 反 對 他 提

交 有 關 資 料 。 他 續 表 示 ， 由 於 工 作 小 組 及 督 導 小 組 一 般 不 會 預 設

該 年 度 的 會 議 日 期，故 成 員 較 易 因 會議 日 期 出 現 爭 論。一 般 而 言，

小 組 的 會 議 日 期 應 盡 量 遷 就 成 員 的 要 求 ， 但 就 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

設 及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的 情 況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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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處 已 訂 立 會 議 日 期 ， 並 表 示 已 沒 有 其 他 合 適 的 日 期 及 地 點 可

供 選 擇 ， 故 當 時 並 非 召 集 人 不 願 意 更 改 日 期 。 不 過 ， 數 名 議 員 竟

以 召 集 人 未 能 遷 就 會 議 日 期 為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， 聯 署 提 出 動 議 ， 要

求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， 而 此 動 議 竟 獲 多 位 資 深 議 員 同 意 。 為 免 日 後 再

有 類 似 情 況 發 生 ， 故 他 提 交 是 份 文 件 ， 以 釐 清 處 理 方 法 。  

 

1 8 .  委 員 對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一 事 提 出 意 見 ， 內 容 綜 述 如 下 ：  

( i )  指 出 早 前 提 出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並 非 因 為 召 集 人 沒 有 遷 就 會 議

日 期，而 是 因 為 召集 人 的 表 現 欠 佳；另 有 委 員 表 示 當 時 支 持

解 散 工 作 小 組 是 由 於 工 作 小 組 未 能 就 成 員 的 意 見 達 成 共 識 ；  

 

( i i )  指 出 該 工 作 小 組 最 終 並 沒 有 被 解 散，而 她 亦 認 為 解 散 剛 成 立

的 工 作 小 組 會 對 議 會 公 信 力 造 成 衝 擊，並 質 疑 有 關 做 法 是 否

符 合 會 議 常 規 ； 以 及   

 

( i i i )  指 出 早 前 經 秘 書 處 協 助 ， 徵 詢 其 他 17 區 在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方

面 的 安 排，並 得 悉其 他 區 均 無 相 關 規 定。認 為 應 就 如 何解 散

工 作 小 組 或 罷 免 召 集 人 等 釐 訂 指 引 ； 若 是 次 會 議 沒 有 結 論 ，

可 考 慮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或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討 論；有 委 員 建 議 若 成

立 工 作 小 組，可 由有 法 律 經 驗 的 何 君 堯 議 員 擔 任 召 集 人。此

外 ， 亦 有 委 員 建 議 徵 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意 見 。  

 

1 9 .  另 委 員 亦 就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提 出 意 見 ， 內 容 綜 述 如 下 ：  

( i )  就 撥 款 運 用 方 面，有 委 員 認 為 把 燈 飾 工 程 的 撥 款 平 均 分 配 予

五 個 分 區 實 屬 合 理 ， 委 員 不 應 針 對 文 件 提 交 人 ， 以 多 欺 少 ；

另 有 委 員 指 出 區 議 會 資 源 有 限 ， 故 須 就 公 帑 的 運 用 進 行 討

論，以 求 作 出 最 妥善 的 安 排，而 委 員應 尊 重 各 人 就 其 觀 點 及

所 代 表 的 分 區 發 表 的 意 見 ；   

 

( i i )  就 更 改 會 議 日 期 方 面 ， 認 為 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日 期 有 商 議 空

間，但 若 未 能 作 出 合 適 的 調 動，則 應 按 原 訂 日 期 舉 行；以及  

 

( i i i )  認 為 文 件 提 交 人 多 次 就 相 關 事 宜 提 交 文 件，浪 費 時 間，應 多

花 時 間 為 市 民 做 事 。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若 對 本 年 度 的 燈 飾 有 意

見，應 留 待 工 作 小 組 檢 討，而 非 於 財 委 會 討 論。此 外，亦 有

委 員 表 示 反 對 委 員 就 會 議 常 規 內 的 個 別 小 項 目 提 出 動 議，認

為 此 舉 浪 費 會 議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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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主 席 就 接 納 是 份 文 件 一 事 作 出 補 充，他 表 示，有 關 文 件的 主

題 符 合 討 論 範 疇 ， 但 因 附 件 涉 及 太 多 重 複 討 論 的 事 項 ， 並 可 能 引

起 爭 拗 ， 而 委 員 亦 多 次 就 有 關 事 宜 於 會 議 上 借 題 發 揮 ， 故 他 認 為

有 需 要 作 了 結 ， 委 員 亦 應 多 花 精 力 於 社 區 服 務 。 他 表 示 日 後 將 不

會 再 處 理 委 員 就 相 關 事 項 提 交 的 文 件 。 就 此 ， 文 件 提 交 人 表 示 ，

他 早 前 為 免 工 作 小 組 的 工 作 再 被 延 誤 而 辭 任 召 集 人 ， 但 並 不 代 表

他 同 意 其 他 成 員 的 意 見 。 他 提 交 是 份 文 件 ， 是 為 了 防 止 將 來 再 有

人 霸 道 地 要 求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， 甚 或 要 求 撤 換 秘 書 。 他 續 指 出 ， 他

一 貫 致 力 處 理 社 區 事 務 ， 亦 要 糾 正 區 議 會 事 務 。 另 有 委 員 表 示 由

於 文 件 提 交 人 處 事 公 正 ， 當 時 才 會 獲 另 一 議 員 推 薦 擔 任 工 作 小 組

召 集 人 。 有 關 的 推 薦 人 回 應 表 示 ， 一 直 欣 賞 文 件 提 交 人 的 工 作 能

力 及 處 事 方 向 ， 對 他 未 能 令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達 成 共 識 表 示 可 惜 。  

 

2 1 .  財 委 會 秘 書 就 會 議 常 規 對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的 規 定 作 出 補 充，她

表 示 ， 根 據 會 議 常 規 第 3 6( 11)條 ， 如 果 工 作 小 組 連 續 三 次 因 為 沒

有 足 夠 的 法 定 人 數 而 未 能 舉 行 會 議 ， 區 議 會 或 該 工 作 小 組 所 屬 的

委 員 會 可 決 定 重 組 或 解 散 該 工 作 小 組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會 議 常 規 並 無

就 解 散 工 作 小 組 的 情 況 作 其 他 闡 述 。 就 此 ， 有 法 律 背 景 的 委 員 認

為 ， 若 會 議 常 規 有 此 規 定 ， 則 工 作 小 組 不 應 因 文 件 所 述 的 原 因 而

被 解 散 。  

 

2 2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，原 希 望 區 議 會 的 事 務 可 由 區 議 會 自

行 解 決 ， 可 惜 有 關 問 題 經 一 段 時 間 仍 未 能 解 決 。 他 續 指 出 ， 按 其

理 解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若 法 例 或 規 則 授 權 個 別 組 織 或 人 士 組 成 一 個 團

體 ， 有 關 組 織 或 人 士 亦 獲 授 權 解 散 該 團 體 。 至 於 組 成 的 過 程 及 規

範 則 視 乎 議 事 規 則 而 定 。 他 又 認 為 若 要 將 所 有 可 能 發 生 的 情 況 於

會 議 常 規 內 逐 一 臚 列 ， 未 必 可 行 ， 但 他 認 為 就 此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作

出 檢 視 亦 屬 適 當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，有關 議 題 已 獲 充 分 討 論，他 同 意 成 立 工作 小

組 是 可 行 的 做 法 ， 但 認 為 應 先 請 秘 書 處 徵 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意

見 。 主 席 續 處 理 文 件 的 動 議 ， 經 投 票 後 ， 財 委 會 以 5 票 贊 成 、 3

票 反 對 、 10 票 棄 權 ， 通 過 有 關 動 議 。   

 

I I I .  報 告 事 項  

( 1 )  屯 門 區 議 會 截 至 20 1 5 年 1 月 3 0 日 的 財 政 狀 況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6 號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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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主 席 報 告 ， 截 至 2 0 15 年 1 月 30 日 ， 區 議 會 合 共 撥 款

2 8 ,2 03 ,4 48 元 ， 資 助 1  26 6 項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。  

 

( 2 )  已 被 撤 銷 發 還 區 議 會 撥 款 個 案  

（ 財 委 會 文 件 2015 年 第 7 號 ）  

2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被 撤 銷 撥 款 的 四 項 活 動 的 申 請 均 由 同 一 團 體 提

交 ， 由 於 團 體 於 活 動 結 束 後 兩 個 月 內 尚 未 辦 理 發 還 款 項 手 續 ， 而

又 未 能 提 出 合 理 解 釋 ， 故 該 筆 撥 款 已 被 撤 銷 。  

 

2 6 .  有 委 員 查 詢 涉 及 是 次 個 案 的 團 體 是 否 失 去 聯 絡 ， 而 對 團 體 霸

佔 資 源 但 不 作 運 用 有 何 罰 則 。 秘 書 回 覆 表 示 ， 由 於 該 團 體 未 有 按

撥 款 準 則 的 規 定 於 活 動 結 束 後 兩 個 月 內 提 交 單 據 ， 於 是 秘 書 處 發

信 要 求 該 團 體 於 限 期 前 提 交，否 則 將撤 銷 有 關 撥 款；而限 期 過 後，

該 團 體 仍 沒 有 提 交 單 據 ， 故 秘 書 處 再 發 信 通 知 其 撥 款 已 被 撤 銷 ，

但 仍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。 由 於 此 團 體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有 數 項 申 請 因 違 反

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而 被 撤 銷 撥 款 ， 故 根 據 財 委 會 早 前 訂 立 的 機 制 ，

該 團 體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及 下 一 財 政 年 度 的 撥 款 申 請 均 不 會 獲 接 納 。

該 委 員 建 議 於 文 件 加 上 備 註，清 楚 訂明 有 關 罰 則，以 起警 惕 作 用。 

 

2 7 .  另 有 委 員 查 詢 該 團 體 以 往 有 否 違 規 情 況 。 秘 書 回 覆 表 示 ， 此

團 體 以 往 曾 多 次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， 有 多 次 成 功 申 請 發 還 款 項 的 經

驗 ， 但 該 團 體 於 上 一 財 政 年 度 有 數 項 活 動 因 未 有 提 交 單 據 而 不 獲

發 還 款 項 ， 不 過 ， 由 於 當 時 財 委 會 尚 未 設 立 相 關 懲 罰 機 制 ， 故 是

次 個 案 的 數 項 申 請 當 時 仍 獲 批 准 。  

 

I V.  其 他 事 項 及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 8 .  議 事 完 畢 ， 主 席 於 上 午 1 0 時 47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

定 於 20 1 5 年 4 月 1 7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上 午 9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 15 年 3 月 11 日  

檔 號 ： HA D  T M DC /1 3 /2 5 / FAPC/ 14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